工程结算审计送审
张家港市建筑工务处：
　　我单位承建的                 工程现已经通过竣工验收，现结算已经完成，结算价为       元，请予审核。
结算明细如下：
	序号
	合同编号
	单位工程
	结算价
（1）
	甲供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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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送审价
(3)=(1)-(2)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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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附下列资料：
1.工程结算书  2.工程量计算书  3.图纸会审纪要、隐蔽工程资料（验槽纪录，隐蔽纪录等） 4. 经济签证，技术核定单       5. 设计变更资料      6. 招标文件     7. 投标文件    8. 中标通知书        9. 施工合同、协议；      10. 施工竣工图     11. 钢筋料单    12. 甲供材料退款表    13. 开竣工报告            14. 其他影响工程造价的有关资料。 
15. 承诺书（一式两份） 16. 补充协议（一式三份） 
我单位承诺：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。
 单    位：（公章）
联 系 人：
联系电话：
日    期: 
附：承诺书（一式两份）
承  诺  书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单位按照送审资料清单要求向审计组提供             项目的财务会计资料、工程决算资料和相关资料，该工程送审造价总金额为           万元（其中：甲供材料        万元），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1、我单位向审计组提供的上述资料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财经法规、工程建设管理的规定编制的，公允地反映了我单位的项目建设、财务收支情况。

2、我单位向审计组提供的项目批准建设的有关文件、历次调整概算文件、设计和招投标文件；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合同及结算资料；采购设备及主要材料合同、清单、发票及出入库资料；重大设计变更、签证资料及竣工图等资料是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。

3、我单位提供的与竣工决算有关的资料已经齐全，今后不再提供相关资料。如再提供相关资料，审计部门不予接收，后果由我单位自负。

4、如果有关工程审计资料存在虚假、伪造、故意漏报等恶意行为的，经市审计局确认，我单位同意将情况移送建设主管部门处理，情况特别严重的移送纪检、监察部门处理。

5、对工程价款结算中多计工程款、建设单位不合理签证多付的工程款、施工单位偷工减料、虚报冒领工程款等情况，经审计局确认，我单位愿接受市审计局按《审计署、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国家经贸委、建设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<建设项目审计处理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审投发[1996]105号文件的规定处理处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附：补充协议（一式三份）
补充协议

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

施工单位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管理秩序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特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签订如下补充协议：

一、项目决算由市审计局审计，工程结算价款以其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。

二、由于施工单位提供的竣工结算文件资料不全，或相关的签证和验收资料手续不完善，导致相关分项工程造价事后认定困难的，施工单位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
三、项目定案前，审计初步结果或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送达甲、乙双方后，双方应于十五日内向市审计局提出具体详细的书面意见，并配合对帐。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，视为无意见。

如果乙方有故意拖延时间、故意不提供或遗漏重要证明资料等不配合对帐行为的，甲方有权停止拨付工程款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及审计单位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